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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是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问题，以往我国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方法很

少考虑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导致生态补偿额度标准偏低。借助修正人力资本法、患病失能法以及潜在减寿

年法等方法，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的计量模型来估算我国各省域的健康损失价值，

进而将健康损失纳入生态补偿额度测算范围。结果表明：2017 年我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为 9632.92 亿

元，因水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为 681.04 亿元，健康损失总价值约占全年 GDP 的 1.218%；健康损失价值最高为江

苏省，达 1633.26 亿元，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为天津市，达 3.963%；纳入健康损失后的生态补偿额度有 19个省份为

负值，12个省份的生态补偿额度为正值；生态补偿主体均为经济强省或农业大省，在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呈现空间

集聚，生态受偿主体均为生态资源丰富的省份，在西部内陆地区集聚分布，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东部补西部、沿海

补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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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管理日益受到重视。生态补偿作为一种

新型的环境管理方式，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相比，经济激励手段更具成本效益优势和激励抑制作用，受到人们的关注[1]。如

何确定生态补偿的补偿额度始终是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难点。生态补偿是生态效益、社会接受性、经济可行性的协调与统

一，因此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因子是多元化的[2]。 

国外主要从两个角度研究生态补偿额度，通常称为对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或生态效益付费，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实践。一是从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角度，如 Constanza 通过对全球生态系统进行分类，衡量其服务功能价值[3];Seidl 修正此方法并测算了

巴西湿地的服务功能价值[4];Roland 从此角度确定了土地所有者选择林业作为首选土地使用所需的补偿金[5]；也有部分学者通过

构建环境服务、环境收益指数等进行价值评估的探索
[6]
。二是环境服务提供的机会成本角度，Pham认为利用机会成本法测算生态

补偿更有效[7]；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补偿额度要小于服务使用者从服务使用中获取的收益，大于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机会成本，

Stefano 利用此方法测算尼加拉瓜草牧的生态系统补偿[8,9]，这就使得如何确定环境服务的价值和环境服务提供的机会成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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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补偿标准的关键，但对于机会成本的确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服务提供者会得到更多的信息从而使补偿标准过高，因此

基于公平性原则，Ohl等认为要根据机会成本确定对不同服务提供者的补偿额度，完善的环境补偿政策可以解决保护成本的不公

平分配问题
[10,11,12]

。国外从机会成本角度进行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重点考虑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国内对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生态保护成本，包括费用分析法和机会成本法，如禹雪中等利用费

用分析法，分析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13]；钟瑜等结合机会成本法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意愿调查，对退田还湖农民的补偿

价值进行测算[14]；李国平将机会成本法与水资源价值法相结合，基于区域发展失衡视角，得到南水北调工程中陕南三市应获得的

生态补偿金额[15]。另一种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如熊鹰等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量角度，测算出因洞庭湖湿地恢复应给予

农户的生态补偿值，探讨了评估方法与建立补偿机制的重要性，但生态价值服务确定过程中产生重复和冲突的地方需要进一步

完善
[16]

；肖池伟等构建了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 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

行了测算与分析[17]；杨海乐以珠江流域水资源供应为例，建构了基于选择容量价值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自然资源价值的核算框架

和核算方法[18]。这种核算方案简单高效，兼顾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要素，并反映区域间的主体功能协同。 

目前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主要集中在流域[19,20,21]、森林等生态系统[22,23]，缺乏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生态补

偿标准的具体深入研究
[24]

。其中基于生态价值当量的生态补偿标准普遍偏低，除生态经济价值总量外，其它纳入考虑的因素影响

微乎其微，而实际上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目前关于生态补

偿额度的测算明显忽略了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本文基于省域尺度，首先选择主要空气污染物 PM2.5 作为危害人体健康的经

济损失因子，估算其造成的过早死亡人数和相关疾病导致的经济损失；然后估算由水污染导致的癌症患者的价值损失和相关疾

病的医疗、误工及住院陪护误工损失；最后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纳入到生态补偿额度中，分析各省域生态补偿的

空间分异规律。对我国各省的生态补偿额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使各省了解其自身在全国生态补偿格局中的地位；将健康损失纳

入生态补偿，弥补了生态补偿额度标准偏低的不足，使结果更加科学准确，可为健全国家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理论模型与测算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生态系统面积、污染物排放量、死亡率、人口和相关经济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8》。“三废”的治理投入

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18》。PM2.5 浓度的源数据从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http://fizz. 

phys.dal.ca/～atmos/martin/?page＿id=140）官网下载，尺度为 0.01°×0.01°，然后在 ArcMap 环境中利用 5km×5km 的空

间格网进行浓度采集和叠加得到各省域 PM2.5的平均浓度。5 种癌症的患病率数据来自《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住院和门诊人次及

门诊比例、相关疾病住院率、医疗费用、住院天数、平均期望寿命、各省域 3种介水传染病的患病率、各年龄组癌症死亡率数据

来自《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18》。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8》。 

1.2理论模型 

1.2.1生态补偿理论模型 

根据刘春腊、梁流涛、Engel 等
[25,26,27]

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模型的思路，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纳入健康损失与否的生

态补偿理论模型进行对比（图 1）。未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以用地类型和面积为度量单元，把污染物治理的实际投入与

治理全部污染物所需投入之差和生态经济价值量相加来确定生态补偿量，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即是在以往只考虑未治

理的污染对生态价值总当量影响的基础上，考虑健康损失与生态补偿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结果为正表明该区域处于生态经济价

值的剩余状态，应该得到补偿金；反之，结果为负则表明该地区应该缴纳生态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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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健康损失理论模型 

学术界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环境污染损害人群健康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加快，极端天气频发，空气污染

愈发受到关注[28,29]。由于环境污染通过水体对人群健康也造成较大损害，因此本研究中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作为造成健康损失的

影响因子，估算其导致健康损失的经济价值逻辑模型如图 2所示。 

在各种大气污染物中，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最为显著[30]。《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以 PM2.5为首

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 74.2%，在新标准监测的 74个城市中，有 52个城市的首要污染物为 PM2.5或包含 PM2.5。

因此，本文选取 PM2.5 作为空气污染因子进行大气污染健康损失的测算。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经济损失主要考虑以下两部

分
[31]
：大气污染造成的全死因过早死亡经济损失，本研究用修正的人力资本法评价；大气污染造成相关疾病的经济损失，包括呼

吸系统与心血管系统住院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慢性支气管炎带来的患病失能损失，采用患病失能法评价。 

水污染是导致癌症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32]。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显然不能忽视水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仍然考虑两部分：一

是由水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经济损失，通常采用支付意愿法（WTP）、统计生命价值法（VSL）、潜在减寿年法（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PYLL）等方法
[33]
，本文采用潜在减寿年法进行估算，选择胃癌、肝癌、结直肠癌、食道癌、膀胱癌等 5种癌症，

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研究报告，以上 5种癌症 25%的死亡率是由水污染引起的；另一部分则是由水污染导

致的相关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除上述 5种癌症外，本研究还考虑伤寒、痢疾、病毒性肝炎等 3种介水传染病。 

1.3测算方法 

1.3.1生态价值当量与生态经济价值核算 

生态系统的光合作用对环境具有生态补偿的作用。将森林、草地、农田（农用地）、湿地、荒漠（沙化土地）以及河流和湖

泊等生态系统划分为具备生态当量的用地类型[34]，但是不同类型的系统其补偿量的大小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参考刘春腊等[35]

对谢高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化处理结果，得到各生态系统的价值当量。 

 

图 1纳入健康损失与否的生态补偿理论模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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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健康损失估算逻辑模型 

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当量的测算公式为： 

 

式中：ESVi为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当量；A 为生态系统面积；V 为生态系统对应的生态价值当量；i 为某一生态系统。对单

个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量求和，即可得到该区域的生态价值总当量。生态经济价值计算公式为[36]: 

 

式中：EVE为生态经济价值；e为 1个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谢高地等[37]的研究表明，2007年全国 1个生态

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的平均值为 449.1元/hm
2
，本文根据 2008—2017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分类指数计算出 2017年全

国 1个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约为 647.25元/hm2。 

1.3.2健康损失估算 

1.3.2.1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失估算 

(1)大气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经济损失。由于大气污染主要影响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我国的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也都设在各

级城市，因此本文把城镇人口作为空气污染的暴露人口进行健康损失的估算。 

大气污染造成的全死因过早死亡人数的估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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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ed为现状大气污染水平下造成的全死因过早死亡人数；fp为现状大气污染水平下全死因死亡率；ft为清洁浓度水平下

全死因的死亡率；RR 为空气污染引起的全死因相对危险归因比；Pe 为城市暴露人口。据世界银行报道，空气污染引起的全死因

相对危险归因比（RR）与空气污染浓度呈线性或对数关系，本文选取线性模式来估算[38]: 

 

式中：β 为暴露—反应关系系数，当 β 非常小时，RR=1+β(C-C0)，本研究根据李惠娟等[39]的分析，得到 PM2.5与相关疾病

在 95%置信区间下的暴露反应系数均值，β 取 0.00296;C 和 C0分别为研究地区大气污染物浓度和背景浓度；C0根据我国空气质

量一级标准，取 15μg/m3，需要说明的是，西藏地区 PM2.5的浓度小于背景浓度 15μg/m3，故本研究不考虑该地区大气污染带来

的健康损失。 

大气污染造成的全死因过早死亡经济损失： 

 

式中：t为大气污染引起的全死因早死的平均损失寿命年数，根据分年龄组与大气污染相关疾病的死亡率，取平均损失寿命

年数 t为 18年[40];HCmu为人均人力资本，万元/人；GDPpv
pci为第 i年的人均 GDP。 

(2)大气污染导致的相关疾病健康损失。大气污染导致的相关疾病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部分：相关疾病门诊

的医药费和误工费，假设各省域内科和儿科的门诊占总门诊的比例相同，误工按每人次一天来计算；相关疾病的住院医疗费用、

误工费用以及住院陪护人员的误工损失，住院陪护人员与病人1∶1计算，以住院天数来估算陪护人员的误工时间；慢性支气管

炎患者因此丧失劳动力的机能损失。 

大气污染造成的相关疾病新发病人数[31]: 

 

式中：fpi为现状大气污染水平下的患病或住院人次；β为回归系数，即单位污染物浓度变化引起危害健康 i变化的百分数；

ΔCi为实际污染物浓度与健康危害污染物浓度阈值（本研究采用 WHO推荐的污染物浓度，15μg/m3）之差。 

门诊费用=门诊人次·人均门诊费用 

医疗费用=患病人次·人均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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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误工费用=住院人次·住院天数·日均 GDP住院陪护误工费用=住院人次·住院天数·日均 GDP 

慢性支气管炎的病程长，对人的健康造成极大的损耗，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根据 Shah等
[41]
的研究，慢性支气管炎失

能权重为 40%，即把人均 GDP的 40%作为患慢性支气管炎的失能损失；根据李惠娟等[39]的研究成果，慢性支气管炎的基准患病率

取 6.3‰。 

大气污染造成的慢性支气管炎发病失能经济损失[38]: 

 

式中：t为大气污染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早死的平均损失寿命年数，本文慢性支气管炎的平均病程取 23年[42]；γ为慢性支

气管炎失能损失系数；HCmu为城市人口的人均人力资本。 

1.3.2.2水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失估算 

(1)水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健康价值损失： 

 

式中：EY 为平均期望寿命，预期寿命数据来源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根据往年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本研究在 2010 年中国

各省域平均预期寿命的基础上加 2;DYi为某疾病死亡年龄段中值；DNi为某疾病该年龄段死亡人数。 

(2)水污染导致的相关疾病健康价值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存在滞后性（一般为 3年），但是近年癌症的患病率相差不大，相关疾病的人均医

疗费用和平均住院天数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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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区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根据图 2 中生态补偿理论模型的逻辑，受启发于刘春腊等关于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方法
[35]
，未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

度仅考虑生态经济总价值和污染物的治理投入，即首先算出污染物治理的实际投入与治理全部污染物所需投入之差，若结果大

于等于 0，表明环境污染全部得到治理，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反之，则存在污染物未得到治理，将结果与生态经济总价值相加，

即得到该区域的生态补偿量，健康损失是环境污染造成负面影响，其系数为负。用公式表示如下： 

未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 

 

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 

 

式中：EC为生态补偿额度；I为用于污染物治理的实际经济投入；由于 2011年后相关年鉴不再对“三废”的治理效率数据

进行统计，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假设废水和废气全部得到治理，即仅考虑治理固体废弃物的实际投入与治理全部固体废弃

物投入之差。P为用于治理所有排放污染物的投入；k为污染物种类，本研究考虑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种主要污染物；T为

污染物排放总量；V为单位污染物治理投入；EVE为研究区域生态经济价值；L为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经济价值。 

2 结果分析 

2.1未纳入健康损失的省域生态补偿额度 

根据式（16）、（17）计算得出 2017年我国各省域的生态补偿额度及其占 GDP比重。可以看出，生态经济价值最大的省份为

内蒙古，达 625.25亿元，其次为西藏、新疆、青海、黑龙江、四川、云南，生态经济价值均在 200亿元以上；生态经济价值最

小的地区为天津，其次为上海、北京、海南，生态经济价值均在 50亿元以下。在只考虑生态经济价值总量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

的情况下，生态经济价值量对生态补偿额度起到决定性作用。表 4结果显示，仅上海市的生态补偿额度为负值，表明经济发展对

生态环境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生态系统又难以消化这些未被治理的污染物，因此需要交纳生态补偿金；内蒙古、西藏、新疆、青

海、黑龙江、四川、云南等省区生态补偿量均在 200亿元以上，表明其环境污染较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对协调，生态系统

承载能力强，需要得到较高的生态补偿。 

2.2纳入健康损失的省域生态补偿额度 

2.2.1各省域的健康损失 

根据式（5）计算得出 2017年中国各省域由大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过早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为山东省，达 5.78万

人，其次为江苏、河南、河北、安徽、湖北、湖南，过早死亡人数均在 2万人以上。根据式（7)～(9）计算得出健康损失价值最

高的地区为江苏省，达 1590.09亿元，其次分别为山东、天津、广东、河南，损失价值均在 600亿元以上，这些省份多是经济发

展水平高、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或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较大，损害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从各省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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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占 GDP比重来看，最高为天津，达 3.91%，其次为江苏、北京、山东以及上海；西藏由于污染物浓度未达到损害标准，所致

健康经济损失为 0，其次损失较小的省份为云南、海南、青海、宁夏、贵州、甘肃，这些省份的显著特点是人口密度较低，空气

污染损害的人群基数小，工业经济不甚发达，大气污染物浓度低，空气质量好，并且各生态系统面积大，能够及时过滤吸收部分

有害气体并阻隔其传播扩散，使得这些地区的健康损失普遍偏小，该结论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存在一致性[28,43]。 

根据式（10）得到中国各省域分疾病别 PYLL。平均每例 PYLL的全国均值都在 5年以上，膀胱癌的全国平均 PYLL最高达 12.4

年。中国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研究报告表明，以上 5种癌症 25%的死亡率由水污染引起，表明水污染已经威胁到人

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容忽视的价值损失。综合分析各省域潜在减寿年数的平均值和总数，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

东、山东 8省市均位居前列，其中上海的各例癌症平均潜在减寿年数之和最高，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广东省各例癌症的潜在减寿

年总数之和为最大，其次为山东省和江苏省。这些地区多为经济发达的工业大省（市），污染物的排放量大，水体污染相对严重，

再加上人口密集，危及的人群基数较大，导致各例癌症的潜在减寿年数普遍较高。 

各项求和得到 2017年由水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最高的省份是广东，达 74.77亿，其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以及河北。

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是导致水体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这些省份大都是人口数量庞大的农业大省，农田

耕作导致水体泥沙含量增高，农药、化肥、农用薄膜的使用和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生活垃圾处理不当等进一步加重了水污染

程度。但是与大气污染所导致健康损失相比，水污染所致损失总体较小，均在 100亿元以下。由此可见，大气污染是影响健康损

失经济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相加，即得到 2017年中国各省域环境污染对居民造成的健康损失。结果表明，健康损

失总价值最高为江苏，达 1633.26亿元，其次为山东、广东、天津以及河南，健康损失价值均在 600亿元以上，最低为西藏，仅

1.23亿元，海南、云南、青海、宁夏、贵州、甘肃以及内蒙古等省份的健康损失也较小，均在 100亿元以下。从健康损失占 GDP

的比重来看，天津市最高，达 3.963%，其次为江苏、北京、山东以及上海，占比均在 1.5%以上。分析发现健康损失较大的省份

多位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或为工业强省、农业大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了常年生活在这

些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导致高额价值损失。相反，那些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不甚发达、人口密度较小的省份，健康损失

普遍较小，这些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能够较大程度地承载环境污染的压力。 

2.2.2纳入健康损失的省域生态补偿额度 

根据图 2的生态补偿理论模型，利用公式（18）得到 2017年中国省域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结果表明，江苏省需

要交纳的补偿金额最大，为 1621.87亿元，其次为山东、天津、广东以及上海，交纳金额均在 600亿元以上；应该得到生态补偿

金最高的省份为西藏，达 611.12亿元，其次为内蒙古、青海、新疆、云南、黑龙江以及四川，本结论与其他学者同类问题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35,44]。究其原因是经济大省的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大省相比存在劣势，

需要通过生态补偿弥补其额外占用的生态资源。与不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相比，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有 19个

省份的补偿额度为负值，12 个省份的生态补偿额度为正值，即我国超过 1/2 的省域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取得经济进步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造成较大的威胁，超出了本地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从 GDP占比来看，纳入健康损失后

的生态补偿额度所占比重明显提高，表明生态补偿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愈发突显。 

运用 ArcGIS10.2对各省域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进行空间可视化（图 3），需要缴纳生态补偿金的地区主要为我国东

部发达地区、华北以及中部地区的部分省份，补偿额度东高西低；需要得到生态补偿金的省份主要是我国西北、西南、云贵高原

及其以南地区，受偿额度西高东低，自“胡焕庸线”往西北的各省份均得到高额补偿金，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东部补西部、沿

海补内陆”的地域规律。其原因是东部、中部及华北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导致相对较高的健康损失价值，相反，西部地区生态系

统经济总价值高、污染小，能够得到较高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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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GeoDa软件进一步分析生态补偿额度的空间特征。首先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到各项参数值，其中，Z值≥2.58，且

P 值≤0.001，表明 Moran′sI 在 0.00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中国各省域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在空间上呈现

明显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然后计算 LISA值并绘制 LI-SA集聚图（图 4），结果显示，在东部沿海、华北以及西部地区，补偿额度

呈现明显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以及云南等省份由于人口数量少、环境污染轻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禀赋，健康损失的受偿金额呈现高—高集聚的特征；低—低集聚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及华北地区的部分省市，需要支付高额补偿

金。 

 

图 3 2017年中国各省域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 

注：本文地图全部基于审图号为 GS(2019)1815号标准地图制作。 

 

图 4 2017年中国各省域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 LISA聚集图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各省域为研究单元，将 PM2.5作为空气污染物因子，5 种相关癌症和 3 种介水传染病作为水污染导致的健康终端，

综合采用修正人力资本法、潜在减寿年法以及患病失能法等方法，估算了 2017年中国各省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失并将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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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态补偿额度，主要结论如下： 

(1)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对居民造成的健康损失已不容忽视。2017年全国因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

损失约为 9632.92亿元，因水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为 681.04亿元，健康损失总价值达 10313.97亿元，占全年 GDP的 1.218%。 

(2)生态补偿额度是否纳入健康损失经济价值的测算结果差距悬殊。未考虑健康损失的生态补偿额度约为 4563.51亿元，占

GDP的 0.539%，生态经济价值起了决定作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影响很小，计算结果表明只有上海市需要缴纳生态补偿金；将

健康损失纳入生态补偿额度测算后，占 GDP比重达到 1.218%，并且需要缴纳生态补偿金的省份达 19个。纳入健康损失的生态补

偿标准更加注重人的主体地位，更加全面地评估各省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代价，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3)我国生态补偿额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经济发达的省份是缴纳生态补偿金的主体，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需要

缴纳的生态补偿金越高；生态资源大省则是得到生态补偿金的主体，在空间上呈现的“东部补西部、沿海补内陆”的地域分异规

律并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在区域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生态补偿大省在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集聚，生态受偿大省则在西

部地区集聚。 

(4)作为生态补偿主体的东部经济大省今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把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突出位置，重视环境污染对居民造

成的健康损失，严格把控工业“三废”的排放标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从根本上控制污染物进入生态环

境，延长产业链并进行产业转移，合理利用中西部地区富足的资源，缓解东部省份的环境压力，同时进行植树造林，提高生态资

源的承载能力；作为受偿主体的资源大省，要坚持生态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的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旅游业，积极

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逐步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政府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积极承担桥梁的作用，坚持社会公平、资源有

偿，协调好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生态的良性互动。 

本文运用多种方法，将健康经济损失纳入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弥补了以往测算中采用单一方法且忽视健康损失这一缺陷，

对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是一次有益的实践与尝试，提高了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可以厘清环境保护与各方的利益

关系，划分出受偿主体，有助于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的优化，通过建立规范化、科学化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资源利用与环境

保护之间的和谐统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本研究采用的部分数据存在不足，如忽略生态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经济

价格的地域差异、癌症患病率数据的滞后性及其在各省之间的差异等，并且只针对中国各省域的生态补偿量进行较为粗略的估

算，对于具体的补偿方式并未作详细的阐述，这是今后相关研究应该加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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